
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

启   东   市   财   政   局
启采招发〔2008〕20号


关于调整办公类纸张采购方式的通知
各政府采购单位：
为提高采购效率，方便采购单位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办公类纸张的采购方式进行调整，实行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采购限额。凡一次性采购金额在4万元以上（含4万元）的统一集中采购，4万元以下的由单位自行采购。

二、采购程序。各采购单位按照本单位的实际需求，向具有资质、信誉好的供应商（不限地区）进行询价采购，形成询价采购记录。记录单至少由3人以上经办人员签字。

三、结报。由采购单位凭采购记录单和发票直接到市会计核算中心结报。

四、采购监督。各单位应将办公类纸张采购情况在政府采购台账上进行登记，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将不定期对单位自行采购情况进行抽查。

本通知自2008年10月15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纸张采购记录单（范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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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 纸张采购记录单（范本）
	品牌、规格
	

	数量
	

	询价情况
	（注：本栏内容主要记录采购小组进行询价采购过程的情况。）

	中标供应商及

中标价格
	

	采购小组人员签字
（必须三人以上）
	

	单位纪检监察人员签字
	





